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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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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事業廢棄物網路申請審查管理系統：https://www.noise.tydep.gov.tw/TY_Wast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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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  

（新設/新提/重提/變更/異動/展延） 網路申請審查作業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1.於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

訊系統填報計畫書內

容 

1.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https://ems.moenv.gov.tw）填

寫計畫書內容。（計畫書範例可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

訊系統>下載區>手冊下載>指引>作業手冊區>特定行業別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填報及審查參考作業手冊；廢清書填寫

操作可至上述路徑之操作手冊區>廢清書） 

2.於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

（https://waste.moenv.gov.tw）提出申請。（檢附資料詳一覽

表） 

※首次申請者請先向環保局申請管制編號才能填報。 

2.準備事業廢棄物委託

清除/處理合約書及指

定文件 

新申請者應先簽訂委託契約，證實交由合法清除/處理/再利用

機構進行處理。倘事業廢棄物尚未完成簽訂委託契約，得檢附

自律切結申明書。 

3.繳交審查費 

1.電子付費方式：提出申請後須點選電子付費-產製電子帳單-

銀行、郵局、超商、轉帳繳費。（操作可參考「環境部資源

循環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下載區>廢清書>新

版電子付費操作手冊」） 

2.書面繳費方式：列印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僅須基本資料、審

查費率計算）連同匯票寄至桃園環保局或臨櫃繳費，取得桃

園環保局收據。 

※公民營處理機構/異動案件免交審查費。 

4.登入桃園市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網路申

請審查管理系統以網

路傳輸申請審查 

依系統規定步驟操作上傳資料： 

1. 繳費憑證。 

2. 廢清書用印頁面。 

3. 所有清除/處理/再利用契約書（或自律切結申明書）。 

4. 其他（意見回覆對照表） 

5.收件受理及內容審查 以網路審查辦理。 

6.現場勘查 

倘再利用項目為廢木材、爐碴（石）、紡織污泥、漿紙污泥、

廢塑膠、產品為固體再生燃料或其他經認定有必要現勘之案

件，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11條第2項規

定，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及專家委員召開現勘會議（書面紙本

文件1式2份，詳附件十六）。 

7.補正或駁回 

未於期限內補正、未繳納審查費、補正次數三次以上或補正總

日數超過30日以上者，得全案駁回，且全案需重新審查並重新

繳納審查費。 

8.通過 
審查結果請逕行於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查詢，環保

局以電子郵件通知不另發函。 

https://waste.moenv.gov.tw/prog/NewsZone/vocExample.asp
https://waste.moenv.gov.tw/prog/NewsZone/vocExample.asp
https://waste.epa.gov.tw/RWD/PDL/?page=M30_Operate_ClePlan
https://waste1.epa.gov.tw/NMS40/_res/FileLoad.ashx?i=4469D645CE3FAE90


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  

（新設/新提/重提/變更/異動/展延） 應檢附資料一覽表 

檢附資料 列管事業 再利用機構 備註 

（1）事業基本資料 

 公司登記設立/變更登記表（最新） ■ ■ 附件一 

 工廠登記抄本（包含平面圖） ■ ■ 附件二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 ■ ■ － 

（2）產品製造或使用過程、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 

 質量平衡流程圖（需與污染流向圖一致） ■ ■ 附件三 

 廢水處理流程圖 ■ ■ － 

 
廠區配置圖（倘廢棄物放置於其他有樓層，應呈現各樓

層） 
■ ■ 附件四 

 運作管理對照表 □ ■ 附件五 

 營建廢棄物計算說明（僅營造業須補充） ■ □ 附件六 

（3）事業營運管理資料 

 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理計畫 ■ ■ 附件七 

 
應有火災、逸散、洩漏之緊急應變措施（僅產生有害事

業廢棄物之事業須補充） 
■ ■ 附件八 

 所有清除處理合約書（或自律切結申明書） ■ ■ 附件九 

（4）其他再利用機構事業營運管理資料 

 
關鍵設備最大量能計算及照片（公告如有規定，則以公

告為準） 
□ ■ 附件十 

 
貯存區、防治設備照片（如為露天貯存另提供排水收集

設施照片） 
□ ■ 附件十一 

 產源受託合約（新申請免附） □ ■ 附件十二 

 

產品/收受廢棄物相關檢測報告及照片（請檢附近1年經

國家環境研究院認證檢測機構之檢測報告，新設者免

付） 

□ ■ 附件十三 

 貯存場地籍資料（僅批發零售業設有貯存場者須補充） □ ■ 附件十四 

 個案、通案、試驗計畫之核准公文 ■ ■ 附件十五 

 

倘再利用項目為廢木材、爐碴（石）、紡織污泥、漿紙污

泥、廢塑膠、產品為固體再生燃料或其他經認定有必要

現勘之案件，紙本文件1式2份裝訂成冊送審，待內容確

認無誤後，經通知檢附1式8份供現勘會議使用。 

□ ■ 附件十六 

 



 

 

 

 

 

 

 

 

 

 

 

 

以下為上傳內容範例， 

檢附內容依事業單位現場操作為主 

範例僅供參考 

  



附件一、公司登記設立/變更登記表（最新） 

 

  

廢清書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附件六）」 



附件二、工廠登記抄本（包含平面圖） 

 

  

廢清書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附件六）」 



附件三、質量平衡圖 

 

1. 製造流程應與污染流向圖一致。 

2. 應注意質量平衡（原物料=產品+廢棄物，倘為逸散，請額外標

註） 

 

 

  

廢清書之「製程資料-質量平衡流程圖（附件一）」 



附件四、廠區配置圖 

 

1. 倘有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A、B、C 類）應分開貯

存。 

2. 倘廢棄物貯存區不再同一樓層，請分別檢附該樓層之廠區配置

圖。 

3. 應繪製主廠範圍，並標示長寬面積計算（限再利用機構）。 

 

 

 

 

 

 

 

 

 

 

 

 

  

廢
清
書
之
「
廠
區
配
置
圖
（
附
件
二
）
」 



附件五、運作管理對照表 

 

 

  



附件六、營建廢棄物計算說明（僅營造業須補充） 

 

 

  



附件七、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理計畫 

 

1. 停業或遷廠時，尚未清理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數量的估算 

本廠如發生停業或遷廠之情況，原則上必定於事實發生前，先請

長期配合之代清除處理廠商代為適法處理所有廠區堆置之事業廢

棄物，才進行停業或遷廠工作。如果仍有未清理之廢棄物，除感

染性事業廢棄物貯存時間不超過七天外，其餘事業廢棄物預估其

量不會超過一個月之量。 

2. 對於尚未清理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擬採取之清理計畫，於停業

或遷廠前，對於本廠尚未清理完竣之事業廢棄物，可採取以下措

施： 

（1）未拆封之原物料則退回原供應廠。 

（2）已拆之原物料依法辦理轉售／轉讓。 

（3）尚未清理完竣之事業廢棄物（包含無法處理或無法折讓之原

物料）則委由長期配合之代清除處理業代為合法處理。 

3. 清理或處理上述廢棄物所需時間之估算本廠與代清除處理業者簽

訂合約時，皆明訂本廠除了例行性事前通知代清理外，本廠有權

通知業者緊急清除，代清除處理業者須於 24 小時內運完畢。故估

計完全清除完畢之時程，可於二週內完成，並要求業者於 30 天內

委託處理完畢。 

4. 通報機制 

（1）本廠於遷廠停業時，除緊急通知事業主管機關報備外，並將

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之相關內容及廢棄物清理法相關

規定妥善處理。 

（2）請於附件中增加說明：未來關廠停歇業前，倘廢棄物預估產

出量已超過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產出量時，將依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辦理，無需變更，並於產

出前，報經桃園市政府核可同意處置計畫書，使得清理。 

 

 

  



附件八、應有火災、逸散、洩漏之緊急應變措施（僅產生有害事業廢

棄物之事業須補充） 

 

1.是否編訂緊急應變組織及人員配置。 

2.是否製作緊急應變作業手冊。 

3.是否規劃事故通報作業流程及對外通訊聯絡系統（工業區管理局、

環保局、消防單位、警政單位通報系統）。 

4.應變設施及器材（消防及警示系統、個人防護設備、救護器材、除

污設備）是否完備，並且有定期檢查計畫。 

5.是否規劃應變教育訓練，並且有定期演練計畫。 

6.緊急疏散計畫。 

 

 

  



附件九、所有清除處理合約書 

 

1. 應檢附所有清除處理合約書（或自律切結申明書）。 

2. 上傳至桃園市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網路申請審查管理系統。 

 



附件十、關鍵設備最大量能計算及照片 

 

 
  

設備照片（表格不敷使用請逕行增加），照片中請呈現拍攝時間 

 

 

  

照片區 照片區 



附件十一、貯存區、防治設備照片（如為露天貯存另提供排水收集設

施照片） 

 

 

 

 
 

 

 

 
 

貯存區照片（表格不敷使用請逕行增加） ，照片中請呈現拍攝時間 

  

防治設備照片（表格不敷使用請逕行增加） ，照片中請呈現拍攝時間 

 

 

 

  

照片區 照片區 

照片區 照片區 



附件十二、產源受託合約（新申請免附） 

 

 

 



 

附件十三、產品相關檢測報告（1年內）及照片（3個月內）（新申請免

付） 

 

 

 

  



附件十四、貯存場地籍資料 

 

 

 

 

  

僅設有貯存場之批發零售業檢附 



附件十五、個案、通案、試驗計畫之核准公文 

 

 

  



附件十六、再利用現勘會議紙本文件（須裝訂成冊） 

倘再利用項目為廢木材、爐碴（石）、紡織污泥、漿紙污泥、廢塑膠、產品為固體再生燃料

或其他經認定有必要現勘之案件，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11條第2項規

定，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及專家委員召開現勘會議。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再利用現勘會議紙本文件 

切結聲明書 

承諾書 

變更對照表（左右對照表，新設或新提事業免附） 

歷次審查意見對照表 

第一章 基本資料證明文件。 

例如：公司登記設立（變更）登記表及公文、工廠登記影本或抄本（包含建物配

置平面圖、位置圖、產品名稱、登記面積、及熱能等相關資料）、畜牧場登記證、

肥料登記證、飼料登記證、負責人身分證、及設置專責人員備查公文等。 

第二章 製程流程圖 

例如：本章節內容應包含本廠各項製程流程圖及平衡說明，並請統一單位（公

噸）。 

第三章 關鍵設備最大量能計算及照片 

例如：製程流程圖各單元使用設備，內容應包含設備操作量能、每日操作時數、

每月操作日數或其他操作因素條件及相關說明。 

第四章 廠區配置圖 

例如：廠區配置內容應包含設備作業位置、廢棄物（產品）貯存區、大門、長寬

標示等 

第五章 貯存區量能計算、防治設備照片 

例如：廠區配置廢棄物及產品貯存區之量能計算，內容應包含廢棄物（產品）體

積計算、貯存方式及密度說明，最大貯存量能換算天數等。 

第六章 公告運作管理對照表 

例如：本章節內容應包含各項廢棄物對應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運作管

理說明對照表與廢棄物載運方式說明。 

第七章 廢棄物及產品照片、相關檢測報告、產源受託契約 



（請檢附近1年的檢測報告，新申請免附） 

例如：本章節內容應包含廢棄物允收標準、產品規範或國家標準、產品合作意向

書、廢棄物及產品檢測報告（新設免）、廢棄物及產品照片、產品流向實地勘察報

告、蒸氣或現場直接當燃料者：蒸氣產量、流量計、販售紀錄與 GPS 相關佐證資

料等資料說明。 

第八章 緊急應變計畫 

例如：本章節內容應包含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無法執行再

利用業務）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產品流向遭非法

棄置（處置）應變計畫、囤積過多產品造成滯銷應變作為等說明。 

第九章 個案、通案、試驗計畫之核准公文 

本章節內容應包含核准個案、通案、試驗計畫定稿本內容：製程流程圖、允收標

準、產品用途等章節節錄說明。 

第十章 貯存場地籍資料（僅批發零售業有貯存場者須補充） 

 

※整份書件需逐頁加蓋騎縫章、證明文件加蓋公司印鑑、與正本相符章，以膠裝書件乙式8

份。 

 

備註：製作書件封面、目錄、章節格頁（色紙）說明如下。 

1.格式： 

A. 內文中文字型為「新細明體」，英文字型為「Times New Roman」。雙面列印。 

B. 本文字體大小為「12號字」。註腳字體大小為「10號字」。 

C. 一律以中文橫向由左至右打字，標點符號中文以全形，英文以半形表示。沿左緣

裝釘。 

D. 留白處為左邊邊界「3.17公分」（1.5吋），右邊及上下邊界「2.54公分」（1吋）。各

行右邊不必對齊。 

2.頁碼編寫： 

A. 書件資料內容除封面外需標示頁碼。 

B. 目錄部分以小寫羅馬數字（i、ii、iii、iv 等）連續編頁，標在每頁下方中央。 

C. 報告內容至附錄部分均以阿拉伯數字（1、2、3……等）順序標在每頁下方中

央。 

3.切結聲明書：授權印鑑（資料內容使用便章）、檢附資料與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系統一

致（以同步時間認定）。 

4.上述章節若無資料可檢附，請一樣列章節，內文請填寫本章節無內容。 



切結聲明書 
本公司登記印鑑章 

  

 

 

 
事業機構核章欄 

 

 

 

 
事業機構負責人簽章欄 

特此授權本案申請中各項表單內容、證明文件中所使用之印鑑章

為環保業務之便章。 

  

 

 

 
事業機構核章欄 

 

 

 

 
事業機構代表人簽章欄 

 
 

  經確認本公司提送至桃園市政府之申請資料，書面資料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內容與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

統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為一致。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系統填報日期︰ 

   ／  ／  ／      :   :   : 

本次檢附書面資料（含附件）若有與上述系統有不一致之情形，

無條件承擔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責任並無異議。 

公司名稱： 

  

 

 

 
事業機構核章欄 

 

 

 

 
事業機構負責人簽章欄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 

○○公司申請公告再利用歷次審查意見彙整表 

書面初審使用 

項次 意見 
第一次 

審查意見 

第一次 

業者回覆 

第二次 

審查意見 

第二次 

業者回覆 

第三次 

審查意見 

第三次 

業者回覆 

1  
      

2  
      

3  
      

4  
      

5  
      

 

 

桃園市政府 

○○公司申請公告再利用歷次審查意見彙整表 

學者專家技術審查會議使用 

委員 項次 
第一次 

審查意見 

第一次 

業者回覆 

第二次 

審查意見 

第二次 

業者回覆 

第三次 

審查意見 

第三次 

業者回覆 

委 

員 

一 

 
      

 
      

 
      

委 

員 

二 

 
      

 
      

 
      

 



桃園市政府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再利用申請案 
業 者 自 主 檢 核 表 

事業名稱：  ☐首次申請本 

管制編號：  
☐第 次補正 

場（廠）地點：  

☐新設    ☐新提    ☐變更   ☐展延 

業者自評表 
檢 
附 

免 
附 

頁碼 文件核發日期 符
合 

不
符
合 

壹、繳納審查規費 ☐ ☐   ☐ ☐ 

貳、切結聲明書1份 ☐ ☐ 第_____頁  ☐ ☐ 

參、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 ☐ 第_____頁  ☐ ☐ 

肆、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一、 公司（變更）登記表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二、 工廠登記核准資料影本（含產品明細）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三、 其他（如有相關證件請檢附）       

(一) 肥料登記證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二) 飼料登記證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三) 畜牧場登記證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四) 設置專責人員備查公文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伍、製程流程圖 ☐ ☐ 第_____頁  ☐ ☐ 

陸、關鍵設備最大量能計算 ☐ ☐ 第_____頁  ☐ ☐ 

柒、廠區配置圖 ☐ ☐ 第_____頁  ☐ ☐ 

捌、貯存區量能計算 ☐ ☐ 第_____頁  ☐ ☐ 

玖、公告運作管理對照表 ☐ ☐ 第_____頁  ☐ ☐ 

壹拾、土地所有權狀；非自有土地者，並應附土

地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使用同意書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壹拾壹、相關檢測報告 ☐ ☐ 第_____頁  
檢測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壹拾貳、產源受託契約（應檢附項目請依受託再

利用項目進行查詢，如共通性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經濟部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等）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壹拾參、產品銷售契約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壹拾肆、緊急應變計畫 ☐ ☐ 第_____頁   ☐ ☐ 

壹拾伍、個案、通案、試驗計畫之核准公文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壹拾陸、貯存場地籍資料 ☐ ☐ 第_____頁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事業機構核章欄 事業機構負責人簽章欄 

  

 



承諾書（範例） 

 

    本公司屬廢棄物清理法之事業，倘本公司收受再利用之

廢棄物或產品貯存逾廠內核准之貯存空間百分之○○（○○填寫不

得高於10）（含）以上，或查獲本公司產出衍生性廢棄物或產品遭

非法棄置或流向不明之虞，本公司將立即停止收受再利用之

廢棄物，並逕向核發機關提出應變措施。待貯存體積低於廠

內核准之貯存空間百分之_____，或非法棄置處理完竣及去化

無虞後，報經當地及核發機關同意後，方可再行收受。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 請加蓋公司負責人章）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加蓋公司章）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桃園市政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